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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5 年台上字第 1750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10 月 13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請求分配剩餘財產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七五○號

上　訴　人　潘○○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涂欣成律師

　　　　　　吳佩諭律師

　　　　　　李政儒律師

被 上訴 人　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一○

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一○

三年度家上更㈠字第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移轉土地及房屋所有權，及該訴訟費用部分

廢棄，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在原審提起變更之訴主張：兩造於民國七十二年間

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嗣經法院判決離婚確定，爰依民法第

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求為命

上訴人將其所有坐落台南市○○區○○段○○○○號土地及其地

上○○○建號房屋（門牌：台南市○○區○○路○○○○號）（

下稱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伊之判決（被上訴人其餘變更之訴，

業經原判決駁回確定）。

上訴人則以：伊不同意由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房地；被上訴人請求

伊將名下價值超過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半數之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

其所有，已逾越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範圍，伊不願接受金錢補

償，請求另分配被上訴人所有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項次

１所示土地及建物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准許被上訴人上開變更之訴，係以：按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

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法定財產

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

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

列財產不在此限：�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慰撫金。

」第一千零三十條之四第一項規定：「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

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

，以起訴時為準。」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六條之二規定：「中華

民國九十一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其特有

財產或結婚時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之婚前財產

；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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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財產。」兩造於七十二年間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嗣被上訴人於九十七年七月二十九

日起訴，經法院判決准與上訴人離婚確定，關於兩造現存之婚後

財產，以離婚訴訟起訴時為準，計算其價值。被上訴人現存之婚

後財產及其價值如附表一所示；上訴人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負

債）及其價值如附表二所示，二者差額為新台幣（下同）二千二

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七十五元，應分配之平均額為一千一百四十

三萬二千三百八十八元。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第一項並未規

定須以金錢分配或禁止現物分配。上訴人婚後財產之其中如附表

二項次１之系爭房地，乃被上訴人及子女於起訴後迄今之現住地

，且被上訴人相對上訴人而言，係屬經濟上弱者，離婚後應酌予

維持其生活安定，故以之分歸被上訴人取得為妥。是被上訴人本

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請求上訴人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

伊所有，即屬有據。系爭房地價值為一千二百五十七萬四千四百

十五元，高於被上訴人可分配之平均額，上訴人表示不願接受金

錢補償，而被上訴人名下如附表一項次２土地上之未保存登記建

物，與上訴人名下如附表二項次９所示287建號建物共用出入口

及一、二樓間樓梯之通道，且上訴人現住於該287建號建物，應

合併由同一人使用為宜（連同附表一項次３之三萬三千九百元動

產在內）。故以系爭房地價值一千二百五十七萬四千四百十五元

，扣除應分歸上訴人之如附表一項次２土地及其上未保存登記建

物價值一百四十萬一千一百三十八元，暨該屋內動產（附表一項

次３）三萬三千九百元，另再加計應分歸被上訴人之系爭房屋內

動產（附表二項次４）二十八萬一千四百元及如附表三項次７熱

水器二台共十二萬零一百五十五元，暨上訴人於發回前原審判決

後就系爭房屋添購之動產設備八萬七千九百元，被上訴人尚應給

付上訴人十九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元。從而被上訴人本於民法第一

千零三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變更起訴請求上訴人將系爭房地移

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

基礎。

按我國民法夫妻財產制除另有契約約定外，係採法定財產制（即

原聯合財產制），夫或妻各自所有其婚前或婚後之財產，並各自

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民法第一千零十七條第一項前段、第

一千零十八條規定參照）。惟夫或妻婚後收益之盈餘（淨益），

實乃雙方共同創造之結果，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使他方得

就該盈餘或淨益予以分配，始符公平。為求衡平保障夫妻雙方就

婚後財產盈餘之分配，及貫徹男女平等原則，民法親屬編於七十

四年六月三日修正時，參考德國民法有關夫妻法定財產制即「淨

益共同制」之「淨益平衡債權」規範，增設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

，規定法定財產制（原聯合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得就雙

方剩餘婚後財產之差額請求分配。所謂差額，係指就雙方剩餘婚

後財產之價值計算金錢數額而言。上開權利之性質，乃金錢數額

之債權請求權，並非存在於具體財產標的上之權利，自不得就特

定標的物為主張及行使。是以，除經夫妻雙方成立代物清償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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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三百十九條規定參照），約定由一方受領他方名下特定

財產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外，夫妻一方無從依民法第一千零三

十條之一規定，逕為請求他方移轉其名下之特定財產。此與適用

共同財產制之夫妻，依民法第一千零四十條第二項規定，就共同

財產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共同財產請求分割之情形，尚有不同。原

判決既已認定兩造婚後係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被上訴

人依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上訴人並未同

意以系爭房地抵付其差額分配債務，依上說明，被上訴人當無逕

為請求上訴人移轉其所有系爭房地之權利。原判決見未及此，遽

謂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第一項未規定須以金錢分配或禁止現

物分配，而命上訴人移轉系爭房地予被上訴人，自有可議。況原

判決竟命上訴人移轉依該判決認定價值達一千二百五十七萬四千

四百十五元之系爭房地，用以履行其對被上訴人所負金額僅為一

千一百四十三萬二千三百八十八元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務，尤

滋疑義。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於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予

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

一項、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一○五  年    十    月   十三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劉  福  來

                                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周  玫  芳

                                法官  周  舒  雁

                                法官  梁  玉  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一○五  年    十    月   二十   日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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